
B7 律师说法
www.shfzb.com.cn

2022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一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解读（上）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安全生产三部新规

虽然 《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

产条例》 和 《刑法》 的相关条文从

立法目的来说， 都是为了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 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但

三者适用范围及侧重点各有不同。

企业在制定合规章节时， 应将

《刑法》 规定作为 “红线”， 即一旦

相关主体发生违反刑法中规定的行

为时， 即使未发生刑法意义上的后

果， 也应对上述行为设计最严厉的

处罚条款。

而公司一般的合规条款设置，

则应同时参考 《安全生产法 》 及

《安全生产条例》 进行， 因为这两

者规定得更为全面。

而当 《安全生产条例》 与 《安

全生产法》 的条文有所不同时， 在

上海的企业就应优先选择 《安全生

产条例》 作为设置标准。 不能以企

业满足了 《安全生产法 》 内容为

由， 拒绝遵守 《安全生产条例》 的

规定。

类似情况我们曾在一些生产基

地遍布全国的大型集团中碰到过。

这些大型集团在制定适用于全集团

的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时， 会以集团

规定的一致性为由， 采用全国性规

定设置企业合规条款， 甚至不允许

地方公司采用当地的合规规定。

比如全国的规定要求从业人员

在本生产经营单位内离岗一年以上

重新上岗时， 需要接受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 而 《安全生产条例》 则要

求， 生产经营单位对离岗六个月以

上的从业人员重新上岗的要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 在上海的公司即

使遵守了全国性的规定， 对离岗超

过六个月不到一年的从业人员不要

求重新进行培训， 也违反了 《安全

生产条例》 的规定。

保障城市安全

一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反映了制

定该法所要达到的任务目标。 相较

于新 《安全生产法》 提出的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新 《安全

生产条例》 更进一步提出了 “保障

城市安全” 的要求。

从全国情况来看， 主要着眼于

个体单位的安全生产经营， 以 “三

管三必须”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 为前提， 要求单位建立

全员责任制及风险双控机制， 确保

单位各个岗位在日常工作中都要承

担管理安全的职责， 做好日常隐患

排查。

《安全生产法》 还通过联合惩

戒及按日计罚等规定， 赋予政府部

门更多督促违法单位履职的手段及

更严格的处罚， 从而保障人员生命

和财产安全 ， 这就是 《安全生产

法》 的治理目标及整体立法结构。

而相较于全国， 上海绝大多数

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

对较高的水平 ， 建立了 “横向到

边、 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 的全员

责任制及风险双控机制。

而政府部门也已经建立了一套

由政府、 安委会、 行业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局、 街镇监管部门共同构

成的立体监管体系， 且近年来执法

相对严格、 规范， 可以有效督促企

业履职。

因此， 《安全生产条例》 没有

单纯沿用 《安全生产法》 的立法目

的， 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前段时间某地发生的重大

燃气爆燃事故， 就是由于燃气管道

公司违章改建、 不按规巡查， 河道

及建设监管部门监管缺失， 物业公

司管理缺位以及租户违规使用燃气

等多重风险相互耦合， 造成了重大

事故， 并对公共安全带来了极大影

响。

因此当我们不仅着眼于个体单

位的内部安全， 而是将视野进一步

扩大， 将某一区域乃至整个城市视

为一个整体的话， 我们会发现生产

经营单位与公共区域之间以及自然

灾害之间产生的风险耦合造成的结

果， 可能会比单位内部的安全事故

更加严重。

同样地， 前述风险的防控不是

由单位个体或单个政府部门妥善履

职就可以避免的， 而是需要依托已

经具有相对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及政

府联动， 并依靠极其强大的现代信

息技术及平台才能做好风险管控。

因此 《安全生产条例 》 修订

时， 将保障城市安全作为更进一步

的立法目的， 并且基于保障人民生

命、 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的立法目

的 ， 构筑了上海整个安全生产体

系： 政府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 通

过建立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平

台， 汇聚涉及生产经营单位有关安

全生产的各类信息以及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 事故查处、 应急救援、 行

政执法等信息资源。

政府所属部门再以前述平台上

信息资源为基础， 以城市规划、 建

设和管理的整体性即城市全生命周

期为出发点， 进行通盘考量， 由负

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对单位

做好引导工作， 并由属地监管部门

配合做好监管工作， 对单位生产经

营整体及公共区域风险从源头做好

研判、 分析及处置工作。

而生产经营单位则在政府的引

导及监管下， 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及风控体系的方式， 督促单位内

每个个体尽心履职， 以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

而除前述常规安全生产主体

外， 上海还以社会共治的方式， 邀

请社会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监督。

总之 “一屏观天下， 一网管全

城”， 这就是新 《安全生产条例 》

为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 城市安全

提交的法律答卷。

当然， 仅仅通过数字化平台管

控安全生产还是不够的， 《安全生

产条例》 还需要政府部门、 单位及

社会公众等各方主体互相配合， 妥

善履职， 才能够管控风险。

立体联动的监管模式

从上海的安全生产监管情况来

看， 已经构筑了一套由市区两级政

府、 安委会、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以及属地监管单位的

立体监管体系， 在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平台汇聚信息的基础上 ， 从规

划、 建设、 引导、 管理等多个方面

着手管控风险， 并且政府与部门、

部门与部门之间都能够相互联动，

形成有效配合：

首先是担任 “主要负责人” 的

市区两级政府。

其次是负责协调推动工作的安

全生产委员会。

再次是对安全生产工作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最后是加强属地责任的基层监

管力量。

在单位中， 主要负责人在制定

完各项规章制度， 确保安全操作有

章可循后， 还需要制定安全生产责

任制， 即确定由哪些部门具体执行

这些工作。 只有 “定责到岗”， 才

能确保安全工作被切实有效执行，

但其实这项工作很难处理好， 因为

责任是每个岗位乃至部门都会尽力

避免的， 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调查研

究及协商工作。 而且在安全生产工

作中类似的 “疑难杂症 ” 还有很

多， 因此就需要有一个相对高位的

部门， 代替主要负责人研究并推动

解决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工作。

为解决上述问题， 《安全生产

条例》 建立了一个 《安全生产法》

所没有的机构———安全生产委员会

（以下简称 “安委会 ” ） 。 2018 版

《安全生产条例》 就规定满足一定

条件的企业以及市级政府， 需要设

置安委会， 负责各项安全事项及重

大问题的协调工作。 多年来的实践

证明， 安委会这项制度确实是极为

有效地解决了各部门扯皮推诿不愿

担责的情况。 因此新的 《安全生产

条例》 沿用了前述规定， 扩大了其

适用范围， 并对安全生产委员会职

责进行了进一步补充。

根据 《安全生产条例 》 的规

定， 市、 区两级政府都应该设置安

全生产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制定各

负有安全管理职责部门的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监管清

单和任务清单的工作， 并且还要协

调推动本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中的

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 也就是说，

代替市区两级政府协调推进本辖区

内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如定责到岗等

重大事项。

为了确保工作得以有效实施，

实践中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单位几乎

涵盖了所有负有安全生产职责的委

办局， 这样在安全生产例会上， 各

部门就可以直接讨论安全生产职

责、 监管等问题， 这样才能真正确

保每个政府部门都承担起应有的监

管职责。

由于 2014 版 《安全生产法 》

明确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管

理机构的职责， 因此生产经营单位

中其他主体的安全意识就发生了问

题， 大家认为只要安全出了问题，

就是安全管理机构未妥善履职。

但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 为

了纠正这一错误观念， 确保单位安

全生产， 新 《安全生产法》 的全员

责任制就要求单位内的每个岗位尤

其是具体负责生产经营的业务处室

管理人员， 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

生产工作负责。

同样地， 对于与单位安全管理

人员定位类似的应急管理部门， 政

府中也存在类似的观念。

比如提到民政部门， 很多人首

先想到的是管结婚、 离婚登记， 与

安全生产没有关联。 但其实， 民政

部门的职责之一是对殡葬行业的管

理 ， 而火化作为殡葬作业中的一

环 ， 其中牵涉到很多安全生产问

题， 需要由民政部门直接进行风险

管控。 另外还有一些虽非直接受其

领导， 但受其监管的单位， 比如养

老院等， 民政部门不仅要对其日常

经营进行监管， 还要引导其建立相

应的安全生产制度工作， 确保安全

有据可依。

因此， 民政部门不仅要对其直

管单位的风险进行监管， 还要对行

业内的单位安全状况进行监管。

就如同本次新 《安全生产法》

要求单位全员都承担安全管理职责

那样， 新的 《安全生产条例》 也对

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职责进行了修

改。 安全监管再也不仅是应急管理

部门这一个部门的职责， 而是应该

由所有职责清单中包含安全生产的

部门共同负责。

新 《安全生产条例》 还创设性

地将前述部门统称为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 要求其依托

“一网统管” 平台对风险进行全过程

管理：

前期强化源头治理， 对于各自监

管行业、 领域和重点单位定期开展风

险辨识分析， 评估控制工作， 并结合

所监管行业单位上报的安全风险、 事

故隐患信息和执法监管信息进行分析

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 其中

对于行业存在复合风险、 潜在风险、

风险耦合等情况的， 还应组织机构或

专家对前述风险开展研究， 并提供专

业意见。

中期则从行业规划、 产业政策、

标准规范等方式着手， 加强对于所监

管行业的规范引导工作， 并定期进行

隐患巡查， 多种方式结合落实安全风

险监管防控工作。

后期则需要依托 “一网统管” 平

台， 资源共用， 相互配合， 依法加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维护城市安

全。 这就是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

政府部门互相联动， 共同监管的有机

体现。

对于危险化学品行业， 由于该行

业的生产 、 存储 、 运输 、 经营 、 使

用、 废弃处置等各环节可能涉及不同

的监管部门 ， 因此新 《安全生产条

例》 还特别要求建立全过程监管信息

系统 ， 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监

控， 并实现企业、 监管部门以及应急

救援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联互通。

当然， 应急管理部门与普通的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存在

一定的区别。 作为在监管安全生产上

相对专业的单位， 应急管理部门除负

责应急救援、 事故调查等传统应急管

理工作外， 还承担着指导、 协调和监

督对于同级部门及下级政府履行日常

的安全生产职责的监管职责。

为了方便配置资源 ， 形成规模

化、 集约化发展， 上海已经逐步设立

了越来越多的开发区、 工业园区等功

能区 。 仅靠区级政府部门的执法人

员， 远不足以监管本辖区内所有单位

的安全状况， 还需要属地工作机构负

责所辖区域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因此 《安全生产条例》 特地提出

属地管理责任， 更要求如乡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以及功能区工作人员

进行监管。

总之， 《安全生产条例》 在政府

监管层面形成了一套层级清晰又能相

互配合的行政监管体系， 负责守护上

海的安全。

新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以下简称 《安全生产条例》）

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修订通过， 并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 对于上海的安全生产主体来说，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三部重
要新规了。

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中对
“重大责任事故罪” 的相关修改， 到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 《安全
生产法》， 都已经对安全生产合规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

而 《安全生产条例》 的推出， 则是在前两部法律的基础上，

根据上海的情况对相关主体提出了更高、 更细、 更符合城市发展
实际状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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